2024/2025年度石景山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资金申报表

盖章：申报单位公章
	资金申报所涉及的非遗代表性项目

名称
	1.申报内容涉及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应以国务院/省（市）/区公布的代表性项目名录为准，标注项目的最高级别、批准时间和批次。如：永定河传说 2008年国家级第二批代表性项目

2.若申报内容涉及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应填写涉及的所有非遗代表性项目名称；

3.如申报内容是区级综合性非遗主题活动，则此栏填写综合性活动。区级及以上大型综合性非遗宣传展示活动是指由多个政府相关行政部门单位作为主承办或支持单位在我区组织开展的涉及多项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综合性论坛、讲座、展览、展演活动等。


	资金申报所涉及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名称
	（如申报内容涉及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请分别填写相应的项目保护单位名称）。

例：1.永定河传说 石景山区非遗中心

    2.八大处传说 八大处公园

	申报单位

名称、类型
	 名称：（与法人证书、公章名称一致）

	
	类型：（必勾选以下4项之一）

（）A.本区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

（）B.本区级及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单位、传承教育基地、示范点及其他形式的传承单位。

（）C.在本区有效开展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的（省）市级以上非本区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或传承单位。

（）D.经本区区级及以上或非本区（省）市级以上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认定，并有效开展相应非遗项目保护传承工作，取得较好成效的社会单位。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申报单位法人

及申报工作负责人
	法人
	联系电话
	手机

	
	申报负责人
	
	手机

	单位开户名称
	应与“申报单位名称”一致 

	单位开户银行
	

	单位开户账号
	

	申报单位资质情况


	一、本单位独立法人相关资质情况描述

单位性质（或机构类型）

设立时间、注册资本、业务范围（或经营范围）、年检情况等

3. 其他需说明情况

二、本单位开展非遗保护的基本条件简介

1．开展非遗保护工作固定场所情况

2. 本单位专门从事非遗保护工作人员情况

申报单位法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02X年度开展传承保护工作情况

（对应资金管理办法第四条中（一）至（十四）项进行填写，此栏可延展）


	 对应政策标准     
	工作开展情况

	
	例：管理办法第四条中第一项，“编辑出版实际字数10万字以上，图片资料100张以上的公开出版物每版给予一次性资金支持5万元”
	如：（重实效，谈具体工作成果和申请补贴额度）
202X年x月，由我单位编辑撰写，由xxx出版社公开发行了《xxx》一书（书号xxxxx），全书共计xxx万字，含图片资料xxx张。申请补贴5万元。



	
	例：管理办法第四条中第三项，“申报单位自主组织的观看人次1000人次及以上的展演活动一次性资金支持5万元。”
	202X年x月x日，我单位在xx地点举办xxx活动，观看人次达xxxx人次，要提高相关照片或视频依据，证明人次。

	
	例：管理办法中第四条第七项，开展非遗传承保护工作购置服装、道具、展柜等非遗专用设备费用。按实际购置设备费用的10%给予资金支持。
	我单位于202X年度购置了相关设备道具xx，具体规格型号xx，单价xx，数量xx，合计购置费用xx万元，申请补贴xx万元（合计费用的10%）

	合计
	本单位202X年度合计申请资金补贴共xx万元

	项目保护单位认定

（若项目涉及多家保护单位，需盖所有保护单位公章）
	我单位对xxx单位（申报资金补贴单位名称）在202X年度针对xxx项目（非遗代表性项目名称）开展的传承保护工作予以认可，所提交的申报材料和相关档案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相关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申报单位承诺
	 本单位承诺已知晓此次202X年度石景山区非遗传承保护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相关工作安排，保证所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如有虚假，愿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并同意石景山区非遗保护工作办公室在开展非遗保护宣传工作中无偿使用本单位申报材料内容。（含文字、音视频、图片等）。

申报单位法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